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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談甲骨文中的“■”

單育辰

　　甲骨文中有一字非常常見，依組别的不同，文字所有差别，作“ ”（《合》６０８８）、

“ ”（《合》２１３０５）、“ ”（《合》３４０３６）等形， 〔１〕象在肩胛骨上卜兆的形狀，一般把它隸

定爲“■”。 這個字如何釋讀，説法很多， 〔２〕目前流行的主要有兩種説法，一種是郭沫

若釋的“禍”；一種是郭沫若早先釋成的“繇”。 後説被于省吾、裘錫圭兩位先生進一步

申論，現在影響頗大，被很多學者採信。

于省吾先生認爲“■”應從郭説釋爲“繇”，應讀爲“咎”，其證據有三： 其一是金文

魯侯簋“魯侯有■工”，“■工”應讀爲“猷功”；二是《龍龕手鑑》囗部上聲有“■”字，音

其九反。 他另外一條證據是“前年羅福頤同志以所著臨沂漢簡佚書零拾見贈。 其中

務過篇殘簡，有‘堯問許■曰’之詞，許■二字凡三見，其即許由無疑。 由此可見，西漢

時還借■爲由”。 〔３〕今按，于先生第一條證據屬循環論證；第二條證據，《龍龕手鑑》

已到遼代，與甲骨文時代遥不相及，且裘錫圭先生已言《龍龕手鑑》中的“■”實爲“臼”

的俗字，與“繇”不同。 〔４〕第三條證據，裘錫圭先生同文亦云：“‘許由’之名銀雀山漢

簡作‘許■’，與‘由’相當之字實應釋爲‘囚’，同墓所出《孫子》和《孫臏兵法》簡中的

‘囚’字，寫法相同。 從上古音看，‘囚’跟‘由’的關係也比‘咎’跟‘由’的關係密切。”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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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看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： 《新甲骨文編》第２０４—２０５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 此字在黄組則加

“犬”旁作“ ”（《合》３７８４２）形，參看《新甲骨文編》第５５７頁。 另，此字在同一組别中，與“肩”字字形

（基本字形是象一肩胛骨，但其上没有卜兆）基本不會混淆，但在不同組别之間，則常常與“肩”字混同。
“肩”的字形參看《新甲骨文編》第２５９—２６０頁。

于省吾主編：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２１５８—２１７２頁“■”條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。

于省吾： 《釋■》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第２３１—２３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。

裘錫圭： 《從殷墟卜辭的 “王占曰”説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２００２年第１期，第７０—

７６頁。



年《銀雀山漢墓竹簡 〔貳〕》已經出版，查其圖版，“■”確應如裘先生所言應改釋爲

“囚”。 〔１〕所以于先生所舉的三條證據都不能證明“■”可釋爲“繇”。

裘錫圭先生認爲“■”也應從郭説釋爲“繇”，但應讀爲“憂”，他的主要論證是： 甲

骨文賓組卜辭有“王■曰”，出組卜辭有時作“王■曰”（《合》２４１１８、《合》２４９１７），歷組

卜辭有“王■”，從文例看，“■”、“■”必爲一字，其字必與“■”同音或音近，故出組卜

辭逕書作“■”。 一般釋“■”爲“冎”（禍），釋“■”爲“占”，二字讀音毫無共同之處，顯

然是有問題的。 可以從唐蘭説把“■”、“■”釋爲“繇”，而把“■”讀爲與“繇”音相近的

“憂”。 〔２〕他後來又補充道： 《屯南》２６８８把“■”字寫作“ ”，分明象鋸去臼角的肩

胛骨上有卜兆之形，則“■”應是卜兆之“兆”的表意初文。 “■”、“■”从“■”（兆）从

口，應是繇辭之“繇”的本字。 〔３〕

不過我們認爲裘先生的説法也是不合理的，因爲從甲骨文整體來看，“■”和

“■”（或“■”）出現的辭例不僅完全不同，在同一片甲骨中“■”和“■”（或“■”）也

常常一起出現，字形區分甚明，它們肯定不能是同一個字。 出組有時把“王■曰”寫

作“王■曰”是非常偶然的現象，是某一小群甲骨文刻手把“■”省刻成“■”的一種

個人刻寫習慣，並不能因爲這種特殊現象就認爲“■”、“■”是同一個字。 〔４〕就如

甲骨文中有時“年”省寫爲“禾”，但不能認爲“年”和“禾”就是一個字一樣。 所以，裘

先生從“■”和“■”是同一個字出發，認爲“■”和“■”一樣讀爲“繇”的結論也不能

成立。

後來，裘錫圭先生也逐漸改變了他的想法，他首先把“■”（或“■”）讀爲“繇”的説

法否定：“‘王■曰’的‘■’應該是動詞，與占卜有關的‘繇’字在古書中訓爲‘卦兆之占

詞’或‘兆詞’，似無用作動詞之例。”因此，他從古音“兆”（上已言，他認爲“■”即“兆”

字）和“占”古音相近的角度，認爲“■”（或“■”）仍應讀爲“占”。 〔５〕

在甲骨文中“■”（或“■”）作“ ”（《合》７１３９）、“ ”（《合》３４８６５）等形， 〔６〕我們認

爲，它象在有卜兆的骨頭上占斷之形，是一個會意字。 它與 “■”不是一個字，也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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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 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第４１—４２、１６９—１７０頁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裘錫圭： 《説“■”》，《古文字論集》第１０５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。

裘錫圭： 《釋西周甲骨文的“■”字》，《第三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第６１７—６２２、２７—３７頁，
［香港］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、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１９９７年。

關於此問題宋華强先生有更詳細的論述，他且引沈培先生説，認爲出組卜辭“■”和“■”二字雖都可
隸定作“■”，但其實寫得並不一樣，甚是。 參看宋華强： 《釋甲骨文的“戾”和“體”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
四十三輯，第３３８—３５１頁，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１年。

裘錫圭： 《從殷墟卜辭的“王占曰”説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》第７０—７６頁。

參看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： 《新甲骨文編》第２０３—２０４頁。



“兆”字無關。 甲骨文的“■”（或“■”）就是後世的“占”字，本形象在胛骨上以“卜”以

“口”作占問，没有必要像裘先生那樣把它和“■”聯繫起來，先把“■”理解爲“兆”，再

用宵談對轉的角度輾轉爲説。

在上引那篇文章中，裘錫圭先生對“■”理解爲“兆”的意見没有改變，但他對“■”

是否讀爲“憂”已有了懷疑，他在同文中説：“把定母字‘■’（兆）讀爲‘憂’，應該是可以

的。 不過我們讀‘■’爲‘憂’，還缺乏很確鑿的證據，‘有■’、‘亡■’等辭中的‘■’究

竟應該讀爲什麽字，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。”近年裘先生發表的文章亦説：“‘■’的釋

讀衆説紛紜，但可以肯定是一個表示灾禍一類意義的詞。” 〔１〕可見至今他仍未對“■”

讀爲“憂”的説法加以十分肯定。

由上述可見，近來影響最大的把“■”讀爲“憂”的説法，其實並没有任何一條有力

的證據可以爲其支撑。 我們認爲，早先郭沫若把 “■ ”釋讀爲 “冎 ”其實是很合

理的。 〔２〕

在卜辭中有一例作：

癸丑貞：旬亡■？

癸酉貞：旬亡火？

癸卯貞：旬亡■？

癸酉貞：旬亡■？ （《合》３４７９７　歷組）

郭沫若説：“卜辭‘貞旬亡■’之辭不計其數，然本片第三辭獨云‘貞旬亡火’。 火

■同紐，而音亦相近，故得通假。 是則■之爲冎，爲■，確不可易矣。”

今按，“火”與“禍”古音極近，火，曉紐微部；禍，匣紐歌部。 曉、匣二紐皆屬喉音，

微、歌二部旁轉。 如楚簡的“■”常通“祸”，而“骨”正是見紐物部，微、物二韻只有陰、

入之别。 〔３〕又如“火”與“夥”常常相通，而“夥”也是匣紐歌部，與“禍”聲韻皆同。 所

以，刻手在刻寫卜辭時，才會經意或不經意的用與“■”音近的“火”代替“■”，這條卜

辭是“■”讀爲“禍”的最有力的證據。

在字形上，對“禍”字的考釋也有很有利的證據。 《合補》１０７６９“■”作 、 、 ，

和後來的“冎”形相比，更爲明顯相似，已啓後期演化先河。 那麽，“■”的造字本意是

什麽呢？ 我們猜測似乎是用有兆象的卜骨之形來表示灾禍之“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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裘錫圭： 《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“于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２０１０年８月２日，

犺狋狋狆：／ ／ 狑狑狑．犵狑狕．犳狌犱犪狀．犲犱狌．犮狀 ／犛狉犮犛犺狅狑．犪狊狆？犛狉犮＿犐犇＝１２２７。

郭沫若： 《殷契粹編》第７１９—７２０頁（原第１８９頁），科學出版社１９６５年。

白於藍： 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第１３０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。



值得注意的是，前文已經説過，在黄組卜辭中，“■”作 （《合》３５４３５）、 （《合》

３５７０６）、 （《合》３５３９９）之形，在“■”右加了一犬。 宋華强先生指出，甲骨文中的“■”

在後世文字常被寫成 “户”形，所以从犬的這些字就應該是 “戾”，而 “■”也應釋爲

“戾”。 〔１〕我們認爲他的説法是正確的。 爲什麽“■”既可以釋成“冎（禍）”又可以釋

成“戾”呢？ 這是因爲在古文字中，“禍”、“戾”語音十分相近。 “禍”，匣紐歌部，“戾”，

來紐月部，聲紐屬舌音喉音，韻部對轉，音感至近。 〔２〕所以“禍”、“戾”古早本是一字，

後世分化爲兩字而已。

甲骨文又常出現“又（有）■在■”（《合》３２７７８）、“亡■在■”（《合》２２６６８）、“亡■

在戾”（《合》３７８３５）、“亡■自戾”（《合》３７８４４）一類習語，宋華强先生將“■”、“戾”讀爲

《詩·衛風·氓》“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”等典籍中之“體”。 我們認爲可能不確，若果如

宋先生所言，則應有“又（或亡）■（或戾）在■（體———此字估依宋説讀）”這樣的句式

出現，但卜辭中未曾一見，而都是用與“■（或戾）”不同的“■”、“■”等字。 這些都暗

示着習語中 “在■ （或在戾）”的 “■ （或戾）”字不必破讀，即用爲禍患之義的 “禍”、

“戾”。 “又■在■（禍）”、“亡■在■（禍）”、“亡■在戾”、“亡■自戾”，它們的意思是

説： 在禍患上還没有害處吧？ 〔３〕 “■（■）”是對“■（或戾）”的進一步補充。 值得注

意的是，《合》１９６２２有辭作“■■在火”，這顯爲“又■在■”或“亡■在■”之殘，其中

“■”亦寫爲“火”，這也是“■”與“火”音近，即應爲“禍”字的一個明證。 又《合》３４７１１
“庚辰卜： 不降愆？”下一卜爲“不降火”，“火”亦應讀爲“禍”，以與“愆”字對應。 〔４〕

至於《明公簋》（《集成》４０２９）“魯侯有 （■）功”之“■”，應讀爲“烈”，烈之義猶

《詩·周頌·載見》“休有烈光”、《尚書·立政》“以揚武王之大烈”、《國語·魯語》“此

皆有功烈於民者也”、《國語·晉語》“唯無德而功烈多”、《禮記·祭統》“功烈、勳勞、慶

賞、聲名”之“烈”，烈，來紐月部，與“戾”古音極近。

（單育辰　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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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華强： 《釋甲骨文的“戾”和“體”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四十三輯，第３３８—３５１頁。
“戾”的古韻也有學者歸入脂部或質部，則和“禍”爲旁轉或旁對轉關係，韻部亦近。

參蔣玉斌： 《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》，“古文字學青年論壇”會議論文，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
所２０１３年。

參劉風華： 《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整理與研究》第４２０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。 “愆”原篆作从
“永”从“■”，是表示灾禍義之字，暫釋爲“愆”，參姚孝遂、肖丁主編： 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８７４、８７８
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。 劉書釋爲“永”，不確。


